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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上的遗落物，就像一
枚枚“地雷”，在车辆高速行驶的过
程中往往避之不及，容易造成难以
预计的后果，危及行车安全。如果
在高速公路上撞击异物导致车辆受
损，责任应由谁来承担？近日，长春
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2024年9月20日，刘某在高速
公路正常行驶，经过某路段时因路
面存在一铁块，导致刘某车辆左前
轮爆胎。事故发生后，刘某因拖车、
车辆维修产生费用共计890.5元。
刘某认为，高速公路作为收费的公
共交通设施，其经营者有责任和义
务确保路面的安全与畅通。而其未
能及时清理路面异物，对刘某的车
辆造成了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刘某遂将某高速公路公司诉至
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某高速公路公
司赔偿因高速公路路面异物导致左
前轮爆胎所产生的车辆维修费用
550元及拖车费用340.5元。

庭审中，被告某高速公路公司辩

称，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仅负有保障
高速公路处于良好技术状态的义务，
这种义务不等同于对公路使用者无
限的安全保障义务。公路养护单位
已按照规定频率巡查，不能认定其

“疏于养护”。对于义务范围以外的
不可控制、无法预见的因素或者第三
方原因造成车主损失，不属于高速公
路经营管理者所应承担的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案涉路
段管理人为某高速公路公司，被告
高速公路公司是否尽到了合理的维
护义务，应根据遗撒物存在的具体
时间、巡视时是否应当看到、采取的
具体措施等情况进行判断。被告某
高速公路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未进行
核查，未查明遗撒人即直接侵权人，
在发生本案诉讼的情况下，也未及
时调取监控资料作为证据提交，遗
撒主体、遗撒物存在时间均无法确
定，不能排除巡视过程中遗撒物已
经存在而被告某高速公路公司未发
现或发现后未进行处理的可能。因
此，在仅有巡视记录和巡视路线图

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某高速公
路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维护义
务。同时，原告刘某在驾车中未尽
到安全注意义务，也应承担部分责
任。原告合理损失合计890.5元，应
由被告某高速公路公司承担70%赔
偿责任，即623.35元，由原告刘某自
行承担30%，即267.15元。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某高速公
路公司赔偿原告刘某车辆维修费及
拖车费合计623.35元；驳回原告刘
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公共道路管理人对
其管护路段负有管理职责，应尽到
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如果由于
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或遗撒了
妨碍通行的物品而导致机动车交通
事故，而公路管理人未能证明其尽
到了上述管理义务的，应当承担相
应责任。同时，作为驾驶人，也应时
刻注意安全驾驶，做到合理避让，同
时不要向公共道路随意丢弃物品，
以免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3月27日，我省“12333统
一咨询日”活动在长春市启
动。本次活动以“个人养老
金 为您添保障”为主题，旨
在深入普及个人养老金政
策，提升市民对养老保障的
认知。

为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
柱养老保险体系，配合个人养
老金制度全面实施，我省
12333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热线的民生服务作用，
组织人社领域业务专家、社保
卡合作银行等多方力量，通过
官方网站、公众号、热线咨询
和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在全
省范围内同步开展活动。

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联合中国银行、农业银
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
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多家个
人养老金业务合作银行网点，
分别在当地繁华密集场所统
一开展现场咨询活动。省本
级以长春市桂林路商圈和欧
亚卖场商圈为核心，与周边的

银行网点共同开展了现场咨
询活动。通过在现场电子屏
展播、悬挂条幅、张贴海报、摆
放展架、发放三折页等形式，
向过往群众广泛宣传个人养
老金政策。

活动现场，省人社厅养
老保险处、省社保局、省本级
12333和各家银行相关专家
坐镇，就群众较为关切的个
人养老金是什么、有什么用
途以及怎么办理账户开立、
资金缴费、税收优惠、待遇领
取等政策问题，现场进行了
深入解读。

12333热线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全省12333热
线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注
重增强服务质量，强化惠民
政策宣传和普及工作，不断
提升服务水平，为推动吉林
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增强
吉林城乡百姓在人社业务领
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贡献积极力量。”
杨宜修 吉林日报记者 万双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在处理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件的执
行过程中，对一名恶意破坏拍卖流
程、阻碍执行的竞拍者采取了严厉
措施，决定不退还其缴纳的26000元
保证金，并将此金额用于抵偿本案
的执行款项。

被告林某于原告某粮油饲料有
限公司处租赁场地用于开办某驾驶
员培训有限公司，但因林某欠付租
金，某粮油饲料有限公司遂诉至法
院。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
签订的《房屋及场地租赁合同》，被
告向原告支付租金及相应利息。判
决生效后，被告林某却一直占用使
用案涉土地及房屋。原告将林某与
某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被告给付逾期腾退房屋及场地
期间的占有使用费。法院支持了原
告的诉讼请求，但被告仍然拒绝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中的义务，于是案
件进入执行程序。

宽城法院执行局于2025年1月4
日通过网络询价方式，对被执行人
某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拥有的13台
驾校教练车、考试车进行了价值评
估，并向相关方发出了询价结果通
知书。随后，该13台驾校教练车、考
试车于2025年1月24日在京东网上
进 行 了 公 开 拍 卖 ，起 拍 价 为
135002.00元，同时要求竞拍者缴纳
26000元作为保证金。

此次拍卖共有4人报名参与，其
中 买 受 人 祁 某 最 终 以 最 高 价
135002.00元成功竞得13台驾校教
练车、考试车。在竞拍成交后，执行
局通过电话联系买受人祁某，明确
告知其需在指定日期前缴纳尾款。
但买受人祁某表示正在筹款中，并
在后续多次催缴中以款项不足为由

拒绝交付。
鉴于此情况，执行局向买受人

祁某发出了悔拍通知书，正式通知
其26000元保证金将不予退还，并用
于冲抵本案被执行人的债务。同
时，执行局决定重新启动拍卖程序，
且明确告知祁某不得再次参与该批
车辆的竞买。

法官提醒：网络司法拍卖作为
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其便捷性和
较低的参与门槛并不意味着可以被
轻视或干扰。将司法拍卖视为儿
戏，特别是恶意悔拍的行为，不仅违
背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更是对
司法秩序的严重扰乱。因此，所有
参与司法拍卖的人员都应严肃对
待，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拍卖规则，
确保司法拍卖的公正、公平和顺利
进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高速公路上踩“雷”，车辆爆胎谁担责？

“12333统一咨询日”活动在长启动

司法拍卖需谨慎 悔拍背信将担责 还好你们赶过来了，我
的养老钱差点被骗了，谢谢
孩子。”近日，长春新区公安
分局前进大街派出所快速反
应，成功劝阻一起冒充客服
的诈骗案件，及时止损50万
元。

3月24日22时许，前进大
街派出所接到一位老人报
警，其怀疑自己可能正在遭
遇电信诈骗，刚刚接到一个
电话，自己信以为真，正欲转
账时，对方要求“共享手机屏
幕”并输入支付密码，觉得事
有蹊跷便向民警求助。

接警后，民警袁海嘉、辅
警吕传阳火速赶往现场，并
在途中通过电话果断制止当
事人操作：“千万别转账，我
们马上就到！”到达现场后，
民警通过询问得知，老人接
到了自称“金融客服”的来

电，对方以“账户异常需验
证”为由，诱导开启屏幕共享
功能，企图实时窃取其银行
卡密码及转账操作。

此时民警断定老人已陷
入骗局，账户内50万元资金
随时可能被转走。民警立即
帮助老人关闭屏幕共享、删
除诈骗分子联系方式，并协
助其修改了银行卡密码，成
功拦截，避免了50万元的巨
额损失。

事后，老人仍心有余悸，
民警及时对老人进行了反诈
宣传教育，“凡要求共享屏
幕、索要密码的，都是诈骗！
转账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
实对方身份，如遇可疑情况
立刻报警！”老人对民警认真
负责的工作态度再三表示感
谢。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民警紧急劝阻
老人保住50万元养老钱

两位灭火勇士收到感谢的锦旗 受访者供图

永吉一小区居民楼道突然起火浓烟滚滚

危急时刻两名外卖小哥及时出手
近日，永吉县锦绣花园小区4号

楼突然起火，楼道里浓烟滚滚，火焰
从4楼与5楼间堆放的杂物中蹿出，
烧裂的水管还喷溅着水花……就在
这危急时刻，附近的两名美团外卖
小哥看到后果断地冲了上去！

两名外卖小哥名叫王建和李伟
男，原本正在送餐的他们，在听到呼
救声后，抄起灭火器就往火场里闯。

“当时楼道里冒着黑烟，根本睁不开
眼。”王建回忆时仍感到有些后怕。
两人摸索着冲到4楼，发现纸壳杂物
已烧成火团，火苗顺着墙壁直逼楼上
住户的防盗门。更危险的是，燃烧的
杂物旁就是整栋楼的电闸箱。

二人来不及多想，拿起灭火器
就对着起火点进行扑救，浓烟呛得
他们有些喘不上气，灭火器粉末混
着水管喷出的冷水糊满全身，在这
样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放弃，依然坚
持着……

通过不懈努力，很快火势被成
功控制住，在楼道里的两位骑手则
成了“黑白人”，灭火器干粉染白了头
发，烟灰沾黑了脸庞，这一幕幕都被
现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幸亏
他们奋不顾身快速把火情控制住，真
的非常感谢他们！”居民说道。

事后，小区物业的姜先生把一

面锦旗送到两人手里，锦旗上“火灾
无情人有情 见义勇为显真情”几个
大字，代表着物业和居民由衷的感
谢。除此之外，站点也为两人申请
了“先锋骑手”称号及奖金奖励，表
彰他们的勇敢行为。

面对赞誉，李伟男和王建谦虚
地表示，日常他们接受过相关的消
防培训，在紧急时刻还真用上了，这
都是他们应该做的，再遇到这样的
情况，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3月24日，长春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法官
丁立伟通过温情调解，成功
化解一起合同纠纷案件，化

“怨气”为“和气”，在维护公
平正义的同时，展现了司法
为民的法治温度。

张某与孙某原为相识多
年的好友，孙某经营着一家
幼儿园，后因个人原因，孙某
将幼儿园转让给张某经营，
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张某
支付25万元转让费，孙某也
移交了幼儿园。但张某经营
2—3个月后，教育局向幼儿
园下发了整改通告，因没有
办理营业执照及消防等手
续，被要求立即停止办园。
张某遂与孙某协商返还幼儿
园转让费，孙某不同意，张某
诉至法院。因案件涉及教育
政策等原因，该案历经发回、
再审等审判程序，双方在协
商、诉讼的过程中互不相让，
矛盾不断升级，关系逐渐破
裂，直至彻底不再往来。

丁立伟审查案件后，考
虑到双方多年的朋友关系，

若是简单一判了之，这对好
朋友怕是再也没有和好的可
能，只有将双方心里的“疙
瘩”解开，才有机会让这对旧
友重归于好，真正实现案结
事了。

思量再三过后，丁立伟
决定了本案“调解为主，判决
为辅”的审判思路。法官以
双方多年的友情为切入口，
从维护双方合法权益的角度
出发，通过情、理、法相融合
的疏导和调解方式，为二人
梳理案情，引导双方换位思
考，互相体谅，增加双方对调
解的认可，尽最大努力唤起
双方的朋友情谊，缓和对立
情绪。

通过多次“背对背”沟通
和“面对面”协商，孙某同意
向张某返还幼儿园转让费20
万元，张某也同意将不再向
孙某主张其他赔偿。这对昔
日好友在法官的耐心疏解下
解开“心结”，重归于好。这次
充满司法温度的调解，也让

“友谊的小船”再次扬帆起航。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法官温情调解“友谊小船”再扬帆


